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申购

赎回代理机构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

司决定从2018年9月10日起增加国金证券为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 （场

内简称：银华日利，交易代码：511880；申赎代码：511881）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截至2018年9月7日，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有：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51-5988 www.ewww.com.cn

3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12-8888 www.s10000.com

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4008696336

www.ctsec.com

5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755-33680000

400-6666-888

www.cgws.com

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9

4008-888-999

www.95579.com

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8 www.firstcapital.com.cn

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60 www.nesc.cn

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03 www.dfzq.com.cn

1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

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1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0 www.dwzq.com.cn

1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993 www.dxzq.net

1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foundersc.com

1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400-888-8788

www.ebscn.com

1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16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96 www.gzs.com.cn

17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8118 www.guodu.com

18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3 www.ghzq.com.cn

1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1 www.gtja.com

2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21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777 www.gyzq.com.cn

2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23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1966188 www.cnht.com.cn

24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98-9999 www.hrsec.com.cn

25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26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18 www.hazq.com

27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www.cnhbstock.com

28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326（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www.hfzq.com.cn

29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368 www.hlzqgs.com

3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3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86 www.njzq.com.cn

3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zts.com.cn

33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962518.com

3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400-889-5523 www.swhysc.com

35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133 www.wlzq.com.cn

36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1551 www.xcsc.com

37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96-096 www.swsc.com.cn

38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21 www.cindasc.com

39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98-98-98 www.xsdzq.cn

4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4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571-967777 www.stocke.com.cn

4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0-910-1166 www.ciccs.com.cn

4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44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532 www.china-invs.cn

45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400-8866-567 www.avicsec.com

46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180-315 www.izqzq.com

4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48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4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8 www.citics.com

5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400-666-2288 www.jhzq.com.cn

51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8-86711410 www.tfzq.com

52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5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11-8 stock.pingan.com

5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11；95565 www.newone.com.cn

55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84 www.hx168.com.cn

注：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可提供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服务， 暂不支持申

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客服电话 95310 网址 www.gjzq.com.cn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关于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

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 ）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转债B级”份额（积极收益类份额，场内简称：转债B级，

基金代码：150144）的基金份额净值达到0.450元及以下时，本基金之“银华转债” 份

额（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中证转债，基金代码：161826）、“转债A级”份额（稳健收益

类份额，场内简称：转债A级，基金代码：150143）及“转债B级” 份额将进行下阈值不

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证券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9月6日，转债B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阈值，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人密

切关注转债B级份额近期的基金份额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额目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在下阈值不定期

份额折算发生后，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

参与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额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人注意折溢价变化可能带来的

风险。

二、根据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本基金优先满足转债A级份额的本金

及累计约定应得收益后，将剩余净资产计为转债B级份额的净资产。 基金管理人并不

承诺或保证转债A级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本金安全和约定应得收益。 在出现极

端损失的情况下，转债B级份额的净资产可能归零，转债A级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如果转债B级份额的净资产在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归零， 依据下阈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份额折算原则和计算公式， 转债B级份额持有人在折算后所持有

的转债B级份额数量也将归零。

三、本基金转债B级份额具有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 如本基金触发下阈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转债B级份额的杠杆倍数将由目前的约4倍降低为初始的3.33倍，相

应地， 转债B级份额的份额净值随母基金份额净值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

减小。

四、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当某交易日转债B级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达到0.450元

及以下时，触发下阈值不定期份额折算，该交易日即为折算触发日。 由于折算基准日

为折算触发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折算基准日的市场波动可能造成银华转债份额净值

波动，导致转债B级份额净值相应波动，从而使得折算基准日的转债B级份额净值与

折算触发日转债B级份额净值以及折算阈值0.450元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五、本基金转债A级份额具有低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下阈值不

定期份额折算发生后， 原转债A级份额持有人所持有基金份额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

生变化，由原来的单一的低风险收益特征转债A级份额，变为同时包括低风险收益特

征转债A级份额与较低风险收益特征银华转债份额， 因此原转债A级份额持有人预

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额、银华转

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

基金财产。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由于折算后份额数取整计算而导致相应的不足

1份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财产的风险。

二、 为保证本基金在折算期间的平稳运作，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转债A级份额与转债B级

份额的上市交易，暂停银华转债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

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人予以关注。

投资人若希望了解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及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

书” ）或者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三、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市场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关于银华

-

道琼斯

88

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增设

H

类基金份额并修改基金

合同的公告

银华-道琼斯88精选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或“银华道88” ）经中

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4]82号文批准公开募集，基金合同于2004年8月11日生效。

为向香港投资人提供更为丰富的投资品种，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作为银华-道琼斯88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8年9月7日起对本基金增设H类基金份额， 并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作

相应修改，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香港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H类基金份额的日期等

相关信息敬请留意本基金管理人后续公告。

一、新增H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在中国内地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称为A类基金份额；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称为H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H类基金份额分

别设置基金代码，并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信息

披露、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税务等事项将在招募说明书补充文件中载明或另行

公告。 投资人应注意：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仅在香港地区销售，内地投资人如申购本

基金，应选择申购A类基金份额。 H类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如下：

1、销售区域及销售渠道

本基金的H类基金份额仅在香港地区销售，不在中国内地进行销售。 H类基金份

额在香港的销售应由获得香港证监会许可的中介机构进行， 销售行为应遵守适用的

香港法律法规规定。

2、销售币种

人民币。

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币种为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

且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接受其他币种的申购、赎回。

3、申购、赎回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H类基金份额的开放日及开放时

间详见招募说明书或其补充文件。

4、申购、赎回的确认

T日规定时间受理的申请，正常情况下，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为投资人对该

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H类基金份额的开放日与A类基金份额的开放日有所不同，因此本基金H类基金

份额的投资人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购与赎回的成交情况

的具体时间见招募说明书补充文件的规定或另行公告。

5、申购、赎回费率

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5%，具体费率由香港销售机构自行

规定。 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0.125%，赎回费全部归入基金财产。

6、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当发生以下情形时，本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H类基金份额的申购申请。

如果投资人的申购申请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购款项（不含利息）将退还给投资人。

（1）全部内地互认基金的人民币跨境金额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总额度；

（2）本基金H类基金资产规模占基金资产的比例高于50%；

（3）法律法规规定或香港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可暂停申购的情形。

发生上述暂停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通知香港代

表根据香港证监会的要求完成备案，由香港代表或基金管理人告知香港销售机构，并

在规定期限内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停公告。

7、香港销售机构对持有H类基金份额投资人对发生巨额赎回时部分顺延赎回的

选择权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办理。

8、管理费、托管费率

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的管理费、托管费及其计算方法与A类基金份额一致，管理

费率为1.2%/年，托管费率为0.25%/年。

9、H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的香港代表或香港销售机构等相关机构可作为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的名

义持有人，在符合基金合同和相关法律法规并充分征求香港投资者的意见后，为H类

基金份额持有人行使相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利提供服务， 包括代H类基金份额

持有人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代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代H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代其行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权等。

10、H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A类与H类基金份额分别估值，本基金每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

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分别计算各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并

按规定公布。 某类基金份额净值为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当日该类基金

份额的余额数量。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小数点第五位四舍五

入。

11、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中国、中国香港及投资人所

在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12、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投资者可

选择获取现金红利或者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分红现金按红利发放日的基金单位净值转成相应的基金单位；本基金分

红的默认方式为现金方式；目前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方式仅为现金分红；如

未来条件允许， 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可增加红利再投资的收益分配方式供H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选择, 该项调整须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公告后实施，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增加红利再投资的收益分配

后，如H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

分红；

（2）不同类别的基金份额在收益分配数额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基金管理人可对

各类别基金份额分别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同一类别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3）基金当期收益先弥补上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4）基金收益分配后各类基金份额每份基金份额的净值不能低于该类基金份额

的面值；

（5）如果基金当期出现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6）基金收益分配比例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7）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少一次，成立不满

3个月，收益可不分配。

13、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

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各类基金份额在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发生时各自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比例确定剩余财产在各类基金份额中的分配比例，

并在各类基金份额可分配的剩余财产范围内按各份额类别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

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二、《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

为确保银华道88增设份额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银华-道琼斯88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对《银

华-道琼斯88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相关内容

进行了修订。 本次《基金合同》修订的内容或属于根据法律法规变动而更新的事项，

或属于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影响的事项，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决定，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合同》的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章节 原文 修订后内容

第二部分“释义”

无

增加：

11、《销售办法》：指《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

2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指符合《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

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投资于

在中国境内合法设立的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的中国境外的机构投资者；

24、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可以投资于在中国境内依法

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中国境外的机构

投资者；

无

增加：

48、基金份额：指A类基金份额、H类

基金份额以及本基金未来增设的其他类

别份额；

49、A类基金份额： 指依据 《基金

法》、《销售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在中国内地销售的、 为中国内地投资

者设立的份额类别；

50、H类基金份额： 指依据 《基金

法》、《销售办法》、《通函》 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在香港销售的、 为香港投资

者设立的份额类别；

55、香港证监会：指香港证券及期货

事务监察委员会；

56、《通函》：指香港证监会2015年5

月22日颁布、同年7月1日实施的《有关内

地与香港基金互认的通函》 及颁布机关

对其不时做出的修订；

57、香港代表：指按照《通函》等法

律法规担任本基金在香港地区的代表，

负责接收香港地区投资者/机构的申购赎

回申请、协调基金销售、向香港证监会进

行报备和香港基金投资人的信息披露和

沟通工作等依据香港法规应履行的职

责；

58、香港销售机构：指经香港证监会

批准的， 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办理本基

金H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和其他基金业

务的相关销售机构；

59、名义持有人：指依据香港市场的

特点， 香港代表或香港销售机构等相关

机构将代表投资者名义持有 “内地互认

基金”（H类基金份额） 的基金份额，并

出现在注册登记机构的持有人名册中；

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共同组成。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

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共同组成。 同一类别内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

权。

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中“5、

召开方式”

通迅 通讯

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中“7、

表决”

（1）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一份基金份

额具有一票表决权……

（1）同一类别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

一份基金份额具有一票表决权……

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无

增加：

10、H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持有人

大会

本基金的香港代表或香港销售机构

等相关机构可作为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

的名义持有人， 在符合基金合同和相关

法律法规并充分征求香港投资者的意见

后，为H类基金份额持有人行使相关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权利提供服务，包括代H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或代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代H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代其行使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权等。

第十部分“基金的基本情况”

（六）基金份额面值：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为人民币1元。

（六）A类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每份基金

份额面值为人民币1元。 H类基金份额的

初始面值详见招募说明书补充文件。

无

增加：

（七）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销售区域的不同， 可将

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基金份额类别。 本

基金在中国内地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称

为A类基金份额；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称为H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H类基金份额分别

设置代码，并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的约

定以及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

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增加、

减少或调整基金份额类别设置， 对基金

份额分类办法及规则进行调整， 或者停

止现有基金份额类别的销售等， 并在调

整实施之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不需要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不同基

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第十二部分 “基金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中“（四）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本基金存续期间内， 有效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连续20个工作日达不到100人，或

连续2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 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向中

国证监会报告， 说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

因以及解决方案。 存续期间内，基金份额

持有人数量连续60个工作日达不到100

人， 或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人民币5000万元， 基金管理人有权宣

布本基金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中

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办理。

本基金存续期间内， 连续20个工作日出

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

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 基金

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

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

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 并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但基金份额持

有人数量连续60个工作日达不到100人，

或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 基金管理人有权宣布本

基金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中国证

监会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办理。

第十三部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无

增加：

除本基金的有关公告 （例如本基金

为在香港销售编制的招募说明书补充文

件）另有专门规定外，本基金H类基金份

额在香港的申购、 赎回及转换等销售业

务，应当根据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办理。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一）申购与赎回办理的场所”

无

增加：

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为

经香港证监会批准的， 具备基金销售资

格的办理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和其他基金业务的相关销售机构。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二）申购与赎回办理的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为投资者办理申购与赎回等

基金业务的时间即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为投资者办理

申购与赎回等基金业务的时间即开放日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日。

增加：

H类基金份额的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详见招募说明书或其补充文件。

2、申购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的申购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

不超过30个工作日开始办理。

2、申购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自基金

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30个工作日开始办

理。

3、赎回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的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

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

申购、 赎回的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3、赎回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自基金

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开始

办理。

A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时间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无

增加：

5、H类基金份额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业务的时间具体在招募说明书补充文件

或其他相关公告中载明。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三）申购与赎回办理的原则”

3、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

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

3、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

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

增加：

H类基金份额的赎回可不适用 “先

进先出” 原则

无

增加：

5、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币

种为人民币，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

法律法规且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情

况下，接受其他币种的申购、赎回。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中“2、申购

与赎回申请的确认”

无

增加：

H类基金份额的开放日与A类基金

份额的开放日有所不同，因此本基金H类

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

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购与赎回的

成交情况的具体时间见招募说明书补充

文件的规定或另行公告。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1． 代销网点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

金额为1,000元人民币，追加申购的最低

金额为500元人民币；

2． 直销中心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

最低金额为10万元人民币， 追加申购的

最低金额为1万元人民币；已在直销中心

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

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3．赎回的最低份额为500份基金份

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

基金份额赎回， 但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

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500份时，余

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4．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

整申购的金额和赎回的份额的数量限

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3个工作日

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

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1、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投资人首笔申购

和每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以及每笔赎回的

最低份额， 具体规定请参见招募说明书

或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投资人将所申

购的基金份额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

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2、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投资人每个

基金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具

体规定请参见招募说明书或基金管理人

相关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人

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或累计持有的

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上限，

具体规定请参见招募说明书或基金管理

人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

情况下，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

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

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六）申购与赎回的费用”

1、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申购金额

的5％，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金额的

3％。 其中，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

资者收取不低于1.5%的赎回费。

1、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申购金额

的5％，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金额的

3％。 其中，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不低于1.5%的赎

回费。

2、 本基金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

即申购金额越大， 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

低， 申购费用等于申购金额乘以所适用

的申购费率。

2、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按照申

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

申购费率越低， 申购费用等于申购金额

乘以所适用的申购费率。

3、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

减，即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

越低， 赎回费用等于赎回金额乘以所适

用的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承担，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

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归入基金资产，对

于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

的赎回费用的75%用于注册登记费及相

关手续费，25%归基金资产。

3、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

持有时间递减， 即相关该类基金份额持

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赎

回费用等于赎回金额乘以所适用的赎回

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承担， 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A类

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归入

基金资产，对于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

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用的

75%用于注册登记费及相关手续费，25%

归基金资产。

增加：

本基金的H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按

固定费率， 实际执行的赎回费率及归入

基金财产的比例在招募说明书或其补充

文件中载明。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七） 申购份数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

式”

1、申购份数的计算 1、A类基金份额申购份数的计算

2、赎回金额的计算 2、A类基金份额赎回金额的计算

无

增加：

3、H类基金份额申购份额、赎回金额

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详见招募说明

书或其补充文件。

3、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

算，并在T+1日公告。遇特殊情况，可以适

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4、T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在

当天收市后计算， 并在T+1日分别公告。

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八）申购与赎回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购基金成功后， 注册登记机构

在T+1日为投资者办理增加权益的登记

手续，投资者自T+2日起有权赎回该部分

基金。

投资者申购基金成功后， 注册登记机构

在T+1日为投资者办理增加权益的登记

手续，投资者自T+2日起有权在开放日赎

回该部分基金。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九）巨额赎回的认定及处理方式” 中

“（2）部分延期赎回”

无

增加：

香港销售机构对持有H类基金份额

投资者的选择权另有规定的， 按其规定

办理。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中

“（十）拒绝或暂停申购、暂停赎回的情

形及处理”

无

增加：

除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中规定的上述

拒绝或暂停申购情形外， 当发生以下情

形时，本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H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申请。 如果投资人的

申购申请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购款项（不

含利息）将退还给投资人。

（1）全部内地互认基金的人民币跨

境金额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总额度；

（2） 本基金H类基金资产规模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高于50%；

（3）法律法规规定或香港证监会规

定的其他可暂停申购的情形。

发生上述暂停申购情形时， 基金管

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并通知

香港代表根据香港证监会的要求完成备

案， 由香港代表或基金管理人告知香港

销售机构， 并在规定期限内在指定媒介

上刊登暂停公告。

第十三部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无

增加：

（十二） 本部分约定的部分业务暂

不向H类基金份额投资人开通，具体请见

招募说明书或其补充文件规定或另行公

告。

第十四部分“基金的非交易过户” 无

增加：

本业务暂不向H类基金份额投资人

开通， 具体请见招募说明书或其补充文

件规定或另行公告。

第十五部分“基金的转托管” 无

增加：

本业务暂不向H类基金份额投资人

开通， 具体请见招募说明书或其补充文

件规定或另行公告。

第二十二部分 “基金资产估值 ” 中

“（七）基金份额净值的确认及错误的处

理方式”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精确到0.0001元，

小数点第五位四舍五入。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精确到小数点后

四位，小数点第五位四舍五入。

净值错误偏差达到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通报基金托管

人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净值错误偏差达到基金份额净值的

0.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通报基金

托管人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净值错误偏差达到某类基金份额的基金

资产净值的0.2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通

报基金托管人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净值错误偏差达到某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的0.5%时， 基金管理人应

当公告， 通报基金托管人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第二十三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中

“（五）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

务。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依照中国、 中国香港及投资人所在国家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第二十四部分 “基金收益与分配” 中

“（二）收益分配原则”

1、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或红利再

投资方式， 投资者可选择获取现金红利

或者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

再投资；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分

红现金按红利发放日的基金单位净值转

成相应的基金单位； 本基金分红的默认

方式为现金方式；

1、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采用现

金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可选

择获取现金红利或者将现金红利自动转

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选择采取红利

再投资形式的， 分红现金按红利发放日

的基金单位净值转成相应的基金单位；

本基金分红的默认方式为现金方式；

增加：

目前本基金H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

方式仅为现金分红；如未来条件允许，本

基金H类基金份额可增加红利再投资的

收益分配方式供H类基金份额持有人选

择, 该项调整须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

告后实施，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审议；增加红利再投资的收益分配后，

如H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本基金H

类基金份额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

分红；

2、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不同类别的基金份额在收益分配数额

方面可能有所不同， 基金管理人可对各

类别基金份额分别制定收益分配方案，

同一类别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

权；

4、基金收益分配后每份基金份额的净值

不能低于面值；

4、基金收益分配后各类基金份额每份基

金份额的净值不能低于该类基金份额的

面值；

第二十四部分 “基金收益与分配” 中

“（四）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公告”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

并由基金托管人核实后确定， 在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管理

人公告。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与H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分别拟

定，并由基金托管人核实后确定，由基金

管理人公告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二十四部分 “基金收益与分配” 中

“（五）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2、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

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如果基

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

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注册登记机构

自动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转

为基金份额。

2、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

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如果基

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

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注册登记机构

自动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转

为对应类别的基金份额。

第二十六部分“基金的信息披露” 无

增加：

但H类基金份额的信息披露人应予

披露的基金信息的披露方式详见招募说

明书补充文件。

第二十六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 中

“（三）定期报告”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每开放日的次日披

露该开放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

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每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

时除外） 的次日披露该工作日本基金各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第二十七部分 “基金的终止与清算” 中

“（二）基金的清算” 中“4、基金剩余资

产的分配”

基金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清

算费用后如有余额，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

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清

算费用后如有余额， 按各类基金份额在

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发生时各自基金份额

资产净值的比例确定剩余财产在各类基

金份额中的分配比例， 并在各类基金份

额可分配的剩余财产范围内按各份额类

别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

例进行分配。

第二十八部分“业务规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遵守 《银华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

(以下称《业务规则》)。《业务规则》由基

金管理人制订，并由其解释与修改，但如

《业务规则》的制定、修改若构成对基金

合同的实质修改，则应在本《基金合同》

修改后方可对《业务规则》修改。

无

第二十九部分“违约责任” 第二十九部分“违约责任” 第二十八部分“违约责任”

第三十部分“争议处理” 第三十部分“争议处理” 第二十九部分“争议处理”

第三十一部分“基金合同的效力” 第三十一部分“基金合同的效力” 第三十部分“基金合同的效力”

第三十二部分 “基金合同的修改与终

止”

第三十二部分 “基金合同的修改与终

止”

第三十一部分 “基金合同的修改与终

止”

第三十三部分“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签章”

第三十三部分“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签章”

第三十二部分“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签章”

三、重要提示

1、根据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修订内容，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更新基金招募说明书

时，对招募说明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2、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

承担投资风险。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管

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3、投资者若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可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yhfund.

com.cn）查询或者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678� 3333）垂询相关事

宜。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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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885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18-048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9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使用不超过1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公告的《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8。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0万元全部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0元。 公司已将归还募集资金

的有关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7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潜龙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发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潜龙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华夏潜龙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基金代码：005826）自2018年8月27日至2018年9月21日期间通过基金份额发售机

构公开发售。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签署的代

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18年9月7日起，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具体业务

办理以中国工商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88；

中国工商银行网站：www.icbc.com.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8—043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产、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8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同比

变化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同比

变化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同比

变化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同比

变化

福特品牌商用车 4,011 3,381 18.63% 28,251 34,187 -17.36% 4,290 3,832 11.95% 28,190 34,131 -17.41%

福特品牌SUV 439 652 -32.67% 4,002 6,377 -37.24% 451 618 -27.02% 4,022 6,432 -37.47%

JMC品牌卡车 6,478 7,402 -12.48% 65,717 65,708 0.01% 5,818 8,457 -31.20% 64,769 66,233 -2.21%

JMC品牌皮卡 3,423 5,441 -37.09% 46,472 43,165 7.66% 4,494 5,708 -21.27% 45,894 43,045 6.62%

JMC品牌轻型客车 2,741 2,835 -3.32% 25,558 16,904 51.19% 2,640 3,549 -25.61% 26,031 16,307 59.63%

驭胜品牌SUV 208 659 -68.44% 5,837 23,482 -75.14% 337 842 -59.98% 5,933 24,615 -75.90%

重卡 61 3 - 712 13 - 100 0 - 515 0 -

合计 17,361 20,373 -14.78% 176,549 189,836 -7.00% 18,130 23,006 -21.19% 175,354 190,763 -8.08%

整车散件出口 780 460 69.57% 5,962 3,860 54.46% 780 460 69.57% 5,962 3,860 54.46%

总计 18,141 20,833 -12.92% 182,511 193,696 -5.77% 18,910 23,466 -19.42% 181,316 194,623 -6.8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7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8-089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拉萨市达

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投资” ）的通知，获悉达实投资质押给华鑫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的38,630,000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达实投资 是 38,630,000 2017年9月6日 2018年9月6日

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10.68%

合 计 -- 38,630,000 -- -- -- 10.68%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达实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61,749,581股，占公司总股本19.02%，其

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42,271,331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

66.97%，占公司总股本的12.74%。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6日

关于汇添富全球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人民币

A

、

C

类份额增加光大银行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全球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期为2018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

18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8年9月10日起，汇添富全球消费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A、C类份额（基金简称：添富全球消费混合（QDII）人

民币A，基金代码：006308；基金简称：添富全球消费混合（QDII）人民币C，基金代码

006309；）增加光大银行为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一、 新增代销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cebbank.com 95595

二、 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光大银行办理本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业

务规则及办理程序请遵循光大银行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 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

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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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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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9月6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佑” ）通

知，近期该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北京

天

佑

是

1,200

2018年

9月4日

2020年2月20日

申万宏源西部

证券有限公司

3.69%

补充质押

1,000

2018年

9月5日

申万宏源西

部证券有限

公司

3.07%

合计 2,200 ——— ——— ——— 6.76% ———

注：北京天佑受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永明先生控制，与同受张永明先生控制的本公司

股东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北京天佑股份被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天佑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25,438,59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39%；此次质押的2,200万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6.76%，占公司总股本的0.7%；北

京天佑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累计被质押21,500万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66.06%，

占公司总股本的6.8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包括北京天佑在内的一致行动人共质押本

公司股份277,018,581股，占其合计持有本公司741,297,531股股份的37.37%。

3、备查文件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合并质押交割单》。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六日


